
"受制裁⽅与美元体系
的全部联系将被切断，

并且在未经OFAC授权
的情况下，禁⽌与美⽅

⼈员进⾏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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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7⽇，基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7⽉14⽇发布的第13936号名为《关于⾹港正常化的总统⾏政令》，美国财

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以下简称“OFAC”）将11个⼈

列⼊“特别指定国⺠和被封锁⼈员名单”（list of Specially Designated Na�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以下简称“SDN名单”）

以制裁美国所声称的这些⼈⼲涉⾹港⾃治权的⾏为。

制裁的对象

美国此次新的制裁对象是⾹港特别⾏政区⾏政⻓官林郑⽉娥以及其他⼗名⾼级

官员（以下统称“被制裁官员”）¹。这些被制裁官员包括前和现任警务专员、保

安局局⻓、律政司司⻓和中联办主任。尽管此次美国制裁针对的是这些⾼级别

的政府官员，但并未表⽰制裁会针对⾹港政府或任何特定的政府机构或部门，

因此，本次制裁应只影响个⼈。但美国制裁措施对被制裁⼈员以个⼈⾝份⾏事

还是以公权⼒⾏事⼀视同仁。 例如，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曾因为与受制

裁的俄罗斯⽯油公司（Rosne�）进⾏交易⽽被罚款，原因仅在于⼀位官员代表

俄罗斯⽯油公司（Rosne�）签署了各种⽂件2。

此外，如果任何受制裁⼈员（单独或与其他受制裁者⼀起）直接或间接持有某公司50％以上的股权，则该公司也将被视

作列⼊SDN名单并受到制裁。因此受制裁对象可能并不仅限于SDN名单上所列的公司和个⼈。

制裁的效果

受制裁⽅在美国或由美⽅⼈员占有或控制的财产及财产权益将被全部冻结，不得转让、⽀付、出⼝、退股或以其他⽅式

处置。受制裁⽅与美元体系的全部联系将被切断，并且在未经OFAC授权的情况下，禁⽌与美⽅⼈员进⾏交易。 此外，

美⽅⼈员均⽆法经营其占有或控制的受制裁⽅的财产。美⽅⼈员也通常⽆法“协助”⾮美⽅⼈员进⾏上述交易。

“美⽅⼈员”包括：（i）美国公⺠和永久居⺠（⽆论⾝在何处）；（ii）在美国成⽴的实体；（iii）位于美国境内的任何个

⼈或实体（不论国籍）。“美⽅⼈员”不包括以上⼈员在美国以外的⼦公司。但如果⾮美⽅⼈员“为任何受制裁官员提供

实质性协助、资助或提供财政、物质或技术⽀持，或为其提供商品或服务，或拥护受制裁官员”，则⾮美⽅⼈员也将受

到处罚。并且执⾏制裁措施的机关可能对何为“实质性协助”拥有⼴泛的⾃由裁量权。因此对⾮美国公司来说也存在⼀定

程度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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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通函宣告，与联合
国的制裁不同，外国政

府实施的 “单⽅⾯制
裁 ”在⾹港并没有合法
地位，⾹港的银⾏也没

有义务遵守这些规

定。 "

"他们希望⾦融机构对制裁

采取的任何应对措施都应

是必要、公正的，并应当

考虑到客户的最⼤利益和

市场诚信。 "

违规⾏为的处罚

美⽅⼈员不遵守规定可能会受到严重的财政处罚。 最⾼罚款⾦额（适⽤于未被披露的“严重”违规⾏为）为（i）307,922

美元（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额）或（ii）相关交易⾦额的两倍，以较⾼者为准。其中对于交易⾦额的计算相当复杂。

当地法律影响

美国制裁在⾹港的法律地位

为应对美国新实施的制裁，⾹港实质上的中央银⾏−⾹港⾦融管理局于2020年8

⽉8⽇发布了有关⾹港现⾏制裁制度的通函。该通函宣告，与联合国的制裁不

同，外国政府实施的“单⽅⾯制裁”在⾹港并没有合法地位，⾹港的银⾏也没有

义务遵守这些规定。

⽬前仅有根据《联合国制裁条例》（⾹港法律第537章）（及其附属法规）和

《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港法律第575章）通过的联合国制裁

在⾹港⽅可⽣效。根据联合国制裁政策，在⾹港与受制裁国家进⾏相关的贸易和其他特定活动将受到某些限制。

但如果没有当地的执⾏机制，外国制裁机构原则上在该地区境内不具有治外法权。⽽⾹港现阶段并没有⽴法实施美国制

裁。

然⽽这并不意味着⾹港的⾦融机构可以免受美国制裁。根据美国制裁法，制裁具有域外效⼒，因此在美国的执法机构仍

可以对违法⾏为处以罚款。实践中，作为世界领先经济体，以及美元在国际商业和⾦融业务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因此具

备了强⼤的执⾏⼒。美国当局域外执法的例⼦很多，⽽主要的⾦融机构⼤多数已经尽最⼤努⼒来遵守OFAC的制裁令。

遵守⾹港《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 ⾹港国安法”）

根据⾹港国安法第29条第（4）款，从外国获得指使、控制、资助或其他形式的⽀援，以对⾹港特别⾏政区或中华⼈⺠

共和国实施制裁的⼈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这⾥存在的问题是，遵守美国对被制裁官员的制裁指令是否会违反⾹港国安

法。迄今为⽌，在法律层⾯尚⽆官⽅指导或官⽅解释。但根据第29条第4款的

措词，此处所述的对⾹港特别⾏政区或中华⼈⺠共和国的制裁似乎并不包括个

⼈、法⼈实体或在该地区担任⾼级职务的政府官员。

对待客户的市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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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您的客户 ”程序
不仅应考虑客户是否是

受制裁官员之⼀，还应

考虑当事⼈是否包括受

制裁官员持有股权的公

司。 "

⾹港⾦融管理局在通函中补充道，授权机构的董事会和⾼级管理⼈员应特别考虑“公平对待客户”的原则。同样，证券及

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在2020年8⽉8⽇发表的关于美国制裁的声明中表⽰，他们希望⾦融机构对制裁采取的任何应对措施

都应是必要、公正的，并应当考虑到客户的最⼤利益和市场诚信。预计这些原则并不会与海外制裁法有任何潜在冲突，

因此并没有对机构应如何采取⾏动作出具体指导。此外，上述有关公平对待客户的原则已在银⾏、证券和期货⾏业的业

务守则中作出规定，尽管这些守则没有法律效⼒，但仍希望并⿎励市场参与者遵守。⾦融机构可能会认为，要么不违反

原则，要么为遵守制裁令罔顾原则，酌情⽽定。但⽆论如何，他们应在采取⾏动之前充分考虑这⼀问题。

指导

美国政府出台的新制裁政策显⽽易⻅对⾦融机构和其他实体与⾹港⼈员进⾏交易构成了⼀系列新挑战。在过去，OFAC的

制裁往往针对的是⾹港公司很少或根本没有业务的国家，因此对这些公司⽽⾔可以采取相对简单的⼀揽⼦政策，即不与

受美国制裁的国家或来⾃这些国家的个⼈进⾏任何交易。然⽽本次新制裁出台，这⼀⽅案对于以⾹港为主要营业地或在

⾹港有重⼤商业利益的企业来说将不再适⽤。本⽂总结了以下特别注意事项供参考：

建议⾦融机构审查其“了解您的客户” 程序。建议将被制裁官员的姓名⾃动包含
在常规的合规检索数据库中，以便在开展新业务时可以进⾏识别。这些机构还

应考虑审查其现有的客户关系，确认其是否受到影响；

⾦融及其他机构应充分了解⾃⾝组织架构是否存在受新制裁影响的⻛险。可

从“美⽅⼈员”的定义着⼿，确定较⼤的公司集团中的哪些实体将受到制裁制
约，但需注意在实践中制裁的范围可能会更⼴。举例来说，如⼀家美国公司的

外国⼦公司正在考虑与其中⼀位受制裁官员建⽴业务关系，尽管根据定义，该

⼦公司不属于“美⽅⼈员”，但如果美国⺟公司对其提供⽀持，构成了定义中
的“协助交易”，则可能会导致⺟公司违反制裁令；

“了解您的客户”程序不仅应考虑客户是否是受制裁官员之⼀，还应考虑当事⼈是否包括受制裁官员持有股权的公
司。据了解，在⾹港政府任职的官员必须公开其持股情况，但不能保证这些声明的完整性和及时性。此外，如果受

制裁官员是中华⼈⺠共和国国籍，根据⾹港法律，其根本没有任何义务作上述声明。必须特别注意的是，所有权还

包括间接持有股份。例如公司可能存在股权代持情况，或者可能由家庭成员代表受制裁官员持有资产。另⼀种可能

性是受制裁官员通过多种控股⼯具或通过⼀个或多个基⾦间接持有股份，且这些间接持股累计超过了50％。因此，
建议⾦融机构仔细研究公司的股权架构；

尽管⼀个交易可能涉及⼀位受制裁官员或其中⼀个他/她持有股权的公司，但这并不意味着该交易就⼀定被禁⽌。 例
如在交易对⽅并不是美⽅⼈员，且该交易不涉及美元付款的情况之下。但是当事⽅还应考虑美⽅暂时排除于交易之

外的情况。 例如，在某个收购项⽬中，如果涉及主要当事⽅的任何交易⽂件中都没有提及货币转换，⽽美元在交易
中被转换成了购买货币，那么该交易是否涉及美⽅⼈员，则存在疑问；

⾦融机构通常会在交易⽂件中包含符合制裁政策的合规条款。这些条款可能出现在资本市场交易的认购协议中，或

贷款项⽬的贷款协议中。 建议⾦融机构重新审查其合规条款，以确认是否需要对相关条款进⾏修订。可能需要更新
⽂本以确保它涵盖新的受制裁的个⼈及其公司。⼜或者，如果⽬前⼀律禁⽌国家与受制裁个⼈（现在将包括受制裁

官员）进⾏交易，甚⾄可能有必要缩⼩⽂本中的表述范围。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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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交易情形在违反制
裁令的边缘但⼜⽆法确

定的情况下，有必要寻

求专家的法律意⻅，以

确定潜在⻛险并找到解

决的⽅向。 "

美国政府的新制裁令可能会对那些与⾹港⼈员进⾏商业往来的企业与机构产⽣

影响。⾦融机构以及其他公司可能需要更改其业务经营流程，包括对⼀线⼈员

和合规⼈员进⾏培训。理想情况下，即使员⼯并不具备成为该领域专家的条

件，他们也⾄少能够发现问题并及时上报。 当交易情形在违反制裁令的边缘但

⼜⽆法确定的情况下，有必要寻求专家的法律意⻅，以确定潜在⻛险并找到解

决的⽅向。当前这⼀情况在不久的将来⼀定会进⼀步发展变化，因此企业有必

要提前做好准备，从容应对。

此⽂章由⾹港分所合伙⼈Rosa Ng、Khin Voong、资深顾问Dean Young以及⻅习

律师Gabrielle Wong所著。

如希望获得更多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退出与⾹港签订之税务协议所颁发的⾏政命令详情，请按此参阅伦敦分所合伙⼈

Daniel Pilarski所著的⽂章。

[1] h�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ons/OFAC-Enforcement/Pages/20200807.aspx

[2] h�ps://www.wfw.com/wp-content/uploads/2017/07/ExxonMobil-sanc�ons-July2017.pdf ] 此次罚款后来在法庭上因技术

原因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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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orma�on provided in this publica�on (the “Informa�on”) is for general and illustra�ve purposes only and it is not intended to provide advice whether that
advice is financial, legal, accoun�ng, tax or any other type of advice, and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in that regard. Whil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is made to ensure
that the Informa�on provided is accurate at the �me of publica�on, no representa�on or warranty, express or implied, is made as to the accuracy, �meliness,
completeness, validity or currency of the Informa�on and WFW assume no responsibility to you or any third party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any errors or omissions.
To the maximum extent permi�ed by law, WFW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indirect or consequen�al loss or damage,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on any loss or damage
whatsoever arising from any use of this publica�on or the Informa�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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